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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妳的錯：
受害者不該再成為標靶

李雨晏
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生

T 恤、長褲、再普通不過的白色帆布鞋、馬尾，加上素顏的容貌，如果用社會
大眾對於年輕女性外表的期盼，我肯定就是那個不及格的吧！成為受害者前，自
認絕對不會是我，更何況有記憶以來受過無數自我保護課程，大學念的是社會工
作，除沒學會防身術外，多少也有自我防衛與心理建設的基本觀念。然而，那天除
了逃，我連大喊求助的勇氣都像被偷走般，明明平時我身邊的朋友都要我講話小
聲點……。

研究所開學至今已月餘，我每天仍被文本追著跑，尚未找到合適的讀書方式，

讓我難以吸收龐大又陌生的知識，遑論建構自己的論述並找到論文方向。修同門課
的學姊看我慌亂又無助，某天夜晚特地騎車到我家鼓勵我，指導我如何有效閱讀文
本。學姊都主動願意幫助我了，身為學妹的我欣喜若狂衝出家門，等待一個能從學
習深淵獲得救贖的機會。這一切，是多溫暖與珍貴的經驗傳承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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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到附近一間便利超商，買杯咖啡坐在休息區。我們輕鬆自在聊著，夜晚的
寧靜，使得我們參伴談話聲與笑聲在這個空間顯得特別有活力。當我們聊得正起勁
時，我餘光瞄到一位頭髮稍長、穿黑色運動衣及短褲、個頭不高，且有著倒三角形
胸肌的男性，朝著我比些詭異的動作。我裝作沒看到他，繼續和學姊談話，同時眼
神緊跟著他。接著，他到我的機車後看了一會，又更靠近我們，繼續對我重複比著
那些動作。雖然內心害怕，但衡量自己處於公共空間，除我與學姊外，還有店員與
送貨司機在現場，我估計他不敢有什麼進一步的舉動，就當作沒這回事 ( 學姊雖與
我平行併坐，但她面向我說話，所以沒看到那位男性 )。他大概察覺到我毫無動念
理會，便感到無趣沒戲唱而離去。

 
回家的夜晚，他在妳面前

約莫一小時，帶著稍微修復好的心情回家繼續奮鬥。那時，是睡眼惺忪的凌晨
三點。騎回家後我開啟鐵門，將機車牽入地下室停放，接著回到一樓關門後開始爬
上樓。然而，當我熟悉地爬著黑暗無光的樓梯 ( 住逾 20 年的公寓，我閉著眼都能安
全上樓，當然不需要開燈 )，突然間在二樓的轉角碰上一個人，我嚇得後退一步。

若是鄰居，打聲招呼便沒事。但不是！那人不就是方才在超商對我比著奇怪動作
的那個人嗎？ ｢ 你鞋子的型號很好看 ｣ 他說完這句話即彎下腰作勢抓我的腳踝。頓
時，我的喉嚨像被勒緊似地，居然喊叫不出來，明明當下我只要大叫，鄰居一定會
出來。｢ 你要幹嘛？ ｣ 我迅速躲開他的手，繞過他兩步跨作一步地往上奔，試圖再抓
一次的他又抓空，上樓後我趕緊鎖門。

｢ 碰！ ｣ 是一樓鐵門關起的聲音。他離開了。我站在客廳，思考方才發生的一連
串事件。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？怎麼會承擔如此沉重的害怕不安？不是吧！這是我
家耶！我知道我什麼事情也沒做錯！但為什麼這些疑惑會在腦袋出現？既矛盾、拉
扯又衝突的想法，來自於我認識的社會如何看待受害者，以及自以為身為性別研究
所學生能冷靜處理這一切的心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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妳不符合受害者的想像

兩天後，我告訴父親整件事情經過，父親希望能報案並調閱監視器，所以我與
父親到轄區內的派出所。｢ 那麼晚在外面幹嘛？ ｣ 一位年約 30 歲的員警輕視地說著，

我再次說明是在請教課業問題，｢ 哎呀騙人的啦！這種都是去約會！ ｣，｢ 哦！冤枉
哦！警察！妹妹真的是學姊來教她功課！ ｣ 我已不想再多回應，幸好父親替我說話。

果不出我所料，我們家巷口的兩支監視器，一隻是壞掉的；另一支除了太遠，照不
到家門外，畫面也十分模糊，即便當前有隻狗走過去可能都無法判斷。我們和員警
一同至案發超商請店員調監視器，進去查看畫面的員警確實有看到那位男性，外貌
及行為舉止亦和我形容的相同，但超商表明監視畫面為私人財產，不願讓我們翻拍。

員警說若我們提告，法院會要求超商提供監視器畫面，但費時稍長，目前就由我們
自行衡量是否提告。但想到一連串繁雜程序、跑法院距離遙遠以及所花費的時間金
錢，我便作罷。

 
害怕從來沒有消失，他，還在！

雖然一派輕鬆和母親談著，自信地請她不用擔心，其實我的內心從那夜起便平
靜不下來。平時睡眠狀況已十分不穩定的我，神經更加緊繃，半夜聽到鐵門開關的
聲響，心總會震一下。生活仍然要過，研究所下課返家已夜晚十點，因住於公寓社
區內，的確比起燈火通明又有人潮的商店街來得令人害怕。接續幾天，快進入社區
時我都會屏著呼吸騎車。抵達家門口，看見父親在門口等著才些微安心，有時則會
繞過平常習慣的路。

原以為事情已經告一段落。然而，我又遇見他。從離家裡最近的捷運站走到我
們家約略十分鐘路程，因認為短短路程，且不會有停車後還得上樓關門的時間差，

我便告訴母親自己走回家即可。微弱的月光與閃爍的路燈照著一片漆黑，若非仔細
一看，實在難以察覺陰暗的榕樹下站了一個人。我對他印象太深刻了！幸好，這次
我比他看到我早一步先看到他，我輕聲地轉過頭繞進另一條巷子，再快步離去。

不是妳的錯：受害者不該再成為標靶



134

翌日，早上回大學母校參加系友會，約莫晚間八點半，我拖著疲憊的身子走在
那條從捷運站到家裡必經之路。突然，我聽到忽近忽遠的腳步聲，｢ 完蛋！我又被盯
上！ ｣ 當下我收回已在眼眶打轉的淚水，他突然從快速地後面靠近我，又出手抓我
腳踝，我迅速地轉過身注視著他，｢ 你到底要做什麼？ ｣，｢ 我只是想認識妳，就只
是想認識妳 ｣ 他邊說邊靠近我，我一路退後，｢ 你不要再靠近我，你知不知道你這
些舉動讓人很害怕，如果你再不離開，我就要報警了 ｣，我稍稍大聲並語氣堅定地
說著，同時拿起手機作勢要拍照，他轉身離開，離開前又回頭幾次。終於，我忍不
住淚水，抱著自己停在原地哭了好久。

 
真的不是妳的錯

身歷其境的我，感受到社會對受害者的責備，是多麼氾濫，多麼輕易地從他人
口中吐出。從成為受害者那刻開始的恐慌、內心糾結是否 ｢ 可以 ｣ 向親朋好友傾訴，

最後勇敢發聲於求助管道。一旦不符合社會對 ｢ 受害者樣貌 ｣ 的想像，受害者需要
時時刻刻檢視自己 ｢ 我夠不夠格成為受害者？ ｣、｢ 我夠不夠保護自己？ ｣；在各界
質疑話語中，受害者須如強詞奪理般證明自己的確受傷。當外界批判聲如利箭般刺
向受害者，受害者成為那個最顯著卻也最無奈的箭靶；對傷害與畏懼已交錯重疊、

難以計算的受害者而言，從不缺乏尖酸質疑的言論。最令我疑惑的問題是：為什麼
主張夜行權大遊行後 25 年的今日，仍然有人質問受害者，｢ 怎麼不早點回家？ ｣

當今日政府提供求助管道，立定相關法令，看似已臻完善的有所作為１，卻仍
有來自社會伸出的手替受害者的嘴巴貼上封條，限制其能動性，使得受害者連跨
出求助第一步都如履薄冰。無人瞭解受害過程，亦無心探究背後引發傷害的原因，

便恣意在其身上貼標籤。社會輕易的將受害過程轉化為 ｢ 都是你的錯！ ｣ 然而，

傷害倍加累積，自卑與自責心態油然而生，變成一塊塊壓垮受害者的巨石。

如：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 89 條已對 ｢ 無故跟追他人 ｣ 訂有罰則，卻沒有足夠嚇阻力；
保護令方面，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的規定僅限伴侶、配偶、同居、四等親內家屬等關係方
能申請，明顯讓受跟蹤騷擾的受害者，無有效法令保障。法律面問題，詳細可以參考婦女
新知基金會、婦女救援基金會與勵馨基金會 ｢ 反跟蹤騷擾，我們期待法案能更好 ｣ 之聯
合記者會內容 (https://www.awakening.org.tw/news/501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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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，壞掉的監視器、不友善的調查過程、難以取得的錄影帶畫面以及繁雜
的法律程序等，受害者在尋求司法協助途中容易放棄，無法獲得一定程度的補償
與保護，整條求助過程困難重重、佈滿荊棘。

最後，維護社會安全是全民的責任，從國家、政府抑或是第一線執法人員，甚
至社會上每一位人民都應重視。期望未來社會可以減少責備受害者，更多同理與
感同身受，避免其於第一次受傷後仍需承受更多不同層次與強度的傷害，並讓求
助過程毫不受質疑地完成。由社會所貼在受害者嘴上的封條，仍需借社會共同成
員的手為受害者撕去，一同牽起受害者的手，大聲說出：｢ 真的不是妳的錯！ 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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